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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19           证券简称：岳阳兴长           公告编号：2020-010 

 

岳阳兴长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在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需向中国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 “中国石化”)

长岭分公司(以下称“长岭股份分公司”)、中国石化化工销售华中分公司(以下称

“华中化销分公司”)、中国石化炼油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称“炼销公司”)采购原

材料、水电汽风，向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称“中石化资产公

司”)长岭分公司(以下称“长岭资产分公司”)采购新鲜水，向中国石化销售股份

有限公司湖南岳阳石油分公司(以下称“岳阳石油分公司”)、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

限公司湖北咸宁赤壁石油分公司(以下称“赤壁石油分公司”)采购成品油；向长岭

股份分公司、岳阳长炼兴长兆瑞石化有限公司(以下称“兆瑞公司”)、中国石化巴

陵分公司(以下简称“巴陵分公司”)、华中化销分公司销售化工产品，为长岭资产

分公司所属云溪长岭加油站提供劳务(业务外包服务)，接受长岭股份分公司、长岭

资产分公司、湖南长炼兴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兴长集团”)提供的劳务服

务。长岭股份分公司、长岭资产分公司、巴陵分公司、华中化销分公司、炼销公司、

岳阳石油分公司、赤壁石油分公司均为公司第一大股东中石化资产公司的关联方，

兴长集团为公司第三大股东，兆瑞公司为兴长集团全资子公司。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9 年 4 月修订)》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上述交易构成日常关联交易。 

公司 2019 年度向第一大股东关联方采购原材料 115,479.13 万元、成品油

1,225.50万元、燃料和动力 5,443.80万元，销售产品 55,758.73万元，接受第一

大股东关联方劳务服务 27.55万元，向第一大股东关联方提供劳务服务 51.37万元。 

预计 2020 年度向第一大股东关联方采购原材料合计金额 113,910 万元、成品

油合计金额1,850万元、燃料和动力合计金额4,965万元，销售产品合计金额78,495

万元，接受第一大股东关联方劳务服务合计金额 50 万元，向第一大股东关联方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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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劳务服务合计金额 150万元。 

 

一、与第一大股东日常关联交易 

(一)预计 2020 年度与第一大股东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    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预计 

金额 

截至披露 

日已发生 

金额 

上年发 

生金额 

采  购 

原材料 

炼销公司 
液化石油气\混

合 C4 等 
协议价 

113,910   

16,610.56  112,891.79  

长岭股份分公司 甲醇\丙烯 协议价 0 273.34 

华中化销分公司 

甲醇\聚丙烯粒

料\甲苯\丙烯

等 

市场价 1,521.79  2,314.20  

咸宁石油分公司 
成品油 市场价 1,850  0  1,225.5  

岳阳石油分公司 

小计    115,760  18,132.35 116,704.83  

采购燃 

料和动 

力 

长岭股份分公司 
蒸汽\压缩风\循

环水\软化水等 

市场价 

协议价 4,965  
979.67  5,426.77  

长岭资产分公司 新鲜水 市场价 1.27  17.03  

小计    4,965  980.94 5,443.80  

销售 

产品 

长岭股份分公司 编织袋\丙烯 协议价 

78,495  

4,487.71  11,283.38  

长岭资产分公司 液化气 市场价 158.03  340.96 

华中化销分公司 
MTBE\甲醇\丙

烯\邻甲酚 
市场价 7,272.42  43,617.59  

巴陵分公司 邻甲酚 市场价   516.80  

小计    78,495  11,918.16 55,758.73  

提供 

劳务 
长岭资产分公司 承包费 协议价 150    51.37  

小计    150   51.37  

接受 

劳务 

长岭资产分公司 
装卸费/运输

费 
协议价 

50  

    

长岭股份分公司 
排污、信息、

检测服务 
协议价 8.71  27.55  

小计    50  8.71 27.55  

总计    199,420  31,040.16 177,986.28  

说明： 

1、2020年度，公司向第一大股东关联方采购原材料关联交易预计金额比 2019年度实际发

生额略有降低，主要原因是今年公司部分主体装置临时停工，预计原材料采购量将有所下降；

销售产品关联交易预计金额比 2019 年度实际发生额上升，主要原因是根据销售计划，预计本

年度丙烯的关联销售量同比增加。 

2、报告期，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湖北咸宁赤壁分销部（以下称“赤壁分销部”）改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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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咸宁赤壁石油分公司，本公司 2019 年度成品油的关联采购对

象由赤壁分销部改为赤壁石油分公司，2020年度上述关联采购对象改为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

公司湖北咸宁石油分公司(以下称“咸宁石油分公司”)。 

3、上述与第一大股东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可能随业务等的需要、中国石化内部销售体

制调整而增加或减少关联方。公司将在年度报告中披露该年度与公司实际发生关联交易的关联

方及其关联交易金额。 

 

(二)2019 年度与第一大股东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  容 

实际 
发生额 

预计 
金额 

实际发 
生额占 
同类业 
务比例 
(%) 

实际发 
生额与 
预计金 
额差异 
(%) 

披露 
日期 
及索引 

采  购 
原材料 

炼销公司 
液化石油气\

混合 C4 等 
112,891.79  

132,652 

88.61  

-12.95  

2019 年 6
月 19 日
《岳阳兴
长第五十
五 次
(2018 年
度 ) 股 东
大会决议
公告》 

长岭股份 
分公司 

甲醇\丙烯 273.34  0.21  

华中化销 
分公司 

甲醇\聚丙烯

粒料\甲苯\

丙烯等 

2,314.20  1.82  

赤壁石油分
公司 

成品油 760.92 

4,310 

5.48  

-71.57  
岳阳石油 
分公司 

成品油 464.58   3.34  

小计   116,704.83   136,962    

采购燃 
料和动 
力 

长岭股份 
分公司 

蒸汽\压缩风\

循环水\软化

水等 

5,426.77  

5,472 

94.53  

-0.52  

长岭资产 
分公司 

新鲜水等 17.03  0.30  

小计   5,443.80  5,472    

销售 
产品 

长岭股份 
分公司 

编织袋\丙烯 11,283.38  

74,662 

6.46  

-25.32  

长岭资产分
公司 

液化气 340.96   

华中化销 
分公司 

MTBE\甲醇\

丙烯\邻甲酚 
43,617.59  24.99  

巴陵分公司 邻甲酚 516.80  0.30 

小计    55,758.73  74,662    

提供 
劳务 

长岭资产 
分公司 

承包费\管理

费 
51.37 350 0.03 -85.32  

小计   51.37  350    

接受 
劳务 

炼销公司 销售服务费  

300 

 

-90.82  长岭资产 
分公司 

装卸劳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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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岭股份 
分公司 

排污、信息、

检测服务 
27.55   

小计   27.55  300     

总计   177,986.28  217,746     

说明： 

1、成品油采购实际金额比预计额 4,310万元少 3,085万元、71.57％，主要原因是公司根

据市场价原则加大了非关联方采购量。 

2、销售商品实际金额比预计额 74,662 万元少 18,903 万元、25.32%，主要原因系报告期

实际产量比预计产量减少且外销量增加。 

3、接受劳务实际金额比预计额 300万元少 272万元、90.82％，主要原因是产量比预计减

少致使接受相应劳务减少。 

4、提供劳务实际金额比预计额 350万元减少 299万元、85.32％，主要原因系承包经营的

云溪长岭加油站销量减少，利润减少。 

(三)关联方介绍及关联关系 

1、长岭资产分公司 

①基本情况 

负责人：王妙云；注册地址：湖南省岳阳市云溪区；经营范围为：采购、销售

石油化工产品及石油化工原料(不含成品油；危险化学品按《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证》许可范围经营)；煤焦沥青生产；液化石油气的销售；公用工程及相关设施、

设备的租赁服务；机电设备(不含小轿车)、仪表、建筑材料的采购、销售；涂料添

加剂(不含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加工及销售；石油化工技术的研究、开发及技术转

让服务；道路运输。 

2019年度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 73,227 万元，净资产 42,311 万元，主营业务

收入 53,077 万元，净利润-2,279 万元。 

②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公司第一大股东中石化资产公司下属分公司，为第一大股东股东权利授权行

使人，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③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额：409.36 万元，该关联方经营正常，具备较强

的履约能力。 

2、长岭股份分公司 

①基本情况 

负责人：王妙云；注册地址：湖南省岳阳市云溪区；主营业务：石油炼制，石

油化工及其他化工产品的生产、销售、储运，石油化工技术及信息的研究、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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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2019年度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 719,007 万元，净资产 322,179 万元，主营业

务收入 4,464,007 万元，净利润 45,503 万元。 

②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与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同为中国石化集团公司，该关联人符合《股票

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③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额:17,011.04 万元，该关联方经营正常，具备较

强的履约能力。 

3、华中化销分公司 

①基本情况 

负责人：孔全；注册地址：武汉市洪山区；主营业务：货物或技术进出口(不

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化肥的销售；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易

燃液体、易燃固体，易制毒三类：甲苯、丙酮、橡胶、塑料、合成纤维、其他石油

化工产品销售、存储等。 

2019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为 173,537 万元，净资产 49,424 万元，主营

业务收入 4,603,559 万元，净利润 21,300 万元。 

②与本公司关联关系 

与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同为中国石化集团公司，该关联人符合《股票

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③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额：45,931.79 万元，该关联方经营正常，具备较

强的履约能力。 

4、岳阳石油分公司 

①基本情况 

负责人：周文辉；注册地址：岳阳市屈原路；主营业务：经销成品油、燃料油、

石油制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日用百货、汽车配件、五金、提供餐饮、

住宿、汽车修理及服务、便利店经营、卷烟零售、场地租赁。 

2019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 455,602 万元，净资产 98,273 万元，主营业

务收入 30,247 万元，净利润 1597 万元。 

②与本公司关联关系 

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关联人中国石化之下属分公司，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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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第 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③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额：464.58 万元，该关联方经营正常，具备较强

的履约能力。 

5、炼销公司 

①基本情况 

负责人：王净依；注册地址：上海市长宁区延安西路 728号；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主营业务：生产（限分支机构经营）、销售沥青及其他石油化工原料、危险

化学品，机械设备租赁等。 

2019年度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 446,545 万元，净资产 180,752 万元，主营业

务收入 8,977,112 万元，净利润 45,393 万元。 

②与本公司关联关系 

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关联人中国石化之下属公司，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第 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③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额：112,891.79 万元，该关联方经营正常，具备

较强的履约能力。 

6、咸宁石油分公司 

①基本情况 

负责人：许志勇；注册地址：咸宁市长安大道 159号；主营业务：销售汽油、

煤油、柴油、石油气（液化的）、天然气等。 

2019年度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为 95,080 万元，净资产-17,323 万元，主营业

务收入 227,303 万元，净利润-5467 万元。 

②与本公司关联关系 

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关联人中国石化之下属分公司，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

则》第 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③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额：760.92 万元，该关联方经营正常，具备较强

的履约能力。 

7、巴陵分公司 

①基本情况 

负责人：李大为；注册地址：岳阳市云溪区岳化三区；主营业务：石油化工、

化纤、化肥及其他政策允许的化工产品的生产、销售；提供石油化工技术研究、开

发及信息咨询、成果转让服务；石油化工原辅材料、设备及零部件的采购、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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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为 616,000 万元，净资产 176,800 万元，主营

业务收入 1,695,300 万元，净利润 7,100 万元。 

②与本公司关联关系 

与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同为中国石化集团公司，该关联人符合《股票

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③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516.80万元，该关联方经营正常，具备较强的

履约能力。    

(四)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1、向长岭股份分公司采购甲醇、蒸汽、压缩风、循环水、软化水，向炼销公司

采购液化石油气，向华中化销分公司销售 MTBE、丙烯、邻甲酚，向长岭股份分公司

销售丙烯、编织袋，向巴陵分公司销售邻甲酚系根据当月外销市场均价或原料组分的

市场价格或生产成本加合理利润的定价原则制订的协议价。 

2、向岳阳石油分公司和咸宁石油分公司采购成品油，向长岭股份分公司采购

电，向炼销公司采购混合碳四，向长岭资产分公司采购新鲜水、销售液化气，向华

中化销分公司采购丙烯、聚丙烯粒料、甲醇等化工原料，向华中化销分公司销售甲

醇为市场价。 

3、支付长岭股份分公司、长岭资产分公司、炼销公司的劳务费，系根据市场

价格制订的协议价。 

4、承接长岭资产分公司加油站业务外包服务的承包费系是以完成油品销售任

务和利润目标为基准，并根据工作量、劳动强度、业务市场化价格、业务定员定编

以及上一年度经营情况等因素综合制订的协议价。 

5、与长岭股份分公司、长岭资产分公司、炼销公司、华中分公司(不含采购)

的结算方式采取月末盘点、结算；除此之外，其他交易均采取及时清结。 

(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1、本公司与长岭股份分公司属产业链的上下游关系，且长岭股份分公司为公

司主体装置生产原料和动力的主要供应方，上述关联交易的发生是公司日常生产经

营必须的，并将持续进行。 

2、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有利于确保公司原料、动力供应和产品销售、出厂。 

3、上述关联交易价格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没有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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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司与上述单位关联交易存在一定的相互依赖，但不形成被其控制状态。 

 

二、与第三大股东及其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 

(一)预计 2020年度与第三大股东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    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预计 

金额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上年发 

生金额 

接受劳务 兴长集团 装卸费 市场价 280  35.65 255.82 

销售商品 兆瑞公司 液化气 市场价 2,950  753.93  2,992.45  

总计    3,230  789.58  3,248.57  

(二)2019 年度与第三大股东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  容 

实际 
发生额 

预计 
金额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实际发生
额与预计
金额差异 

披露 
日期 
及索引 

销售商品 兆瑞公司 液化气 2,992   3500  1.34  -14.51%  
2019年 3月
22日《关于
2018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
执行情况及
2019年日常
关联交易预
计的公告》 

接受劳务 兴长集团 装卸费 256 320  -20% 

 

(三)关联方介绍及关联关系 

1、兴长集团 

①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黄中伟；注册资本人民币：4,314.2万元；注册地址：岳阳市云

溪区长岭；经营范围：环烷酸、石油酸、Ｔ1602 喷气燃料抗磨添加剂、柴油抗磨

剂、选矿捕收剂(GE-601、GE-609)的生产及销售，政策允许的有色金属、钢材、机

电设备、石油焦、锻后焦、碳素制品、水泥、SBS改性剂、埃洛石、催化剂、工业

重油、燃料油、沥青、液化石油气（工业用），化工产品及原料(危险化学品按《危

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许可范围经营，有效期至 2021年 09月 05日)的销售，化工

产品的化验分析，道路运输代理，仓储理货（不含危险爆炸物品），客车运输，普

通货运，宾馆、餐饮服务，公路铁路槽车装卸、清洗服务，装卸搬运服务，停车场

服务，称重服务，气瓶、罐车充装(仅限分支机构经营)，从事劳务派遣（有效期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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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3月 6日），劳务输出的管理及服务(不含境外劳务输出和人才中介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19年度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为 74,095 万元，净资产 16,248.70 元，主营

业务收入 131,091万元，净利润 782万元。 

②与本公司关联关系 

公司第三大股东，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四款规定的

关联关系情形。 

③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额：255.82 万元。2020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280万元。 

④该公司经营正常，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 

2、兆瑞公司 

①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田伟华；注册资本人民币：1,200万元；注册地址：岳阳市通海

路；经营范围：密封材料及密封元件制造、销售，液化石油气充装，销售；化工产

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燃气具、建筑材料的销售。 

2019年度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为 1,312 万元，净资产 237 万元，主营业务收

入 3,374 万元，净利润 95 万元。 

②与本公司关联关系 

兴长集团全资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四款规

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③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额：2,992 万元。2020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2,950万元。 

④该公司经营正常，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 

(四)定价政策与结算方式 

1、公司向兆瑞公司销售液化气为市场价并即时清结； 

2、公司接受兴长集团提供劳务为参考市场价的协议价，结算方式为月末结算。 

(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交易有利于公司产品销售。 

 

三、审议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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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20年 3月 27日召开的第十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计的议案》： 

1、与第一大股东关联方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1)批准 2020年度采购原辅材料合计预计金额 113,910万元； 

(2)批准 2020年度采购燃料和动力合计预计金额 4,965万元； 

(3)批准 2020年度采购成品油合计预计金额 1850万元； 

(4)批准 2020年度销售产品合计预计金额 78,495万元； 

(5)批准提供劳务服务合计预计金额 50万元； 

(6)批准接受劳务服务合计预计金额 150 万元。 

在董事会审议时，关联董事王妙云、陈斌、赵建航对上述 6项分议案均回避表

决，表决结果均为：6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 

上述关联交易中，第(1)、(2)、(4)尚需分别提请股东大会批准。 

2、与第三大股东及其关联方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批准接受兴长集团劳务服务预计金额 280 万元和向其关联方销售产品预计金

额 2950万元。 

在董事会审议时，关联董事黄中伟回避，其他 8位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方忠、谢路国、陈爱文 3位先生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认为： 

1、公司向关联方销售货物，采购原辅材料、成品油、燃料和动力，接受关联

方提供的劳务服务和向关联方提供劳务服务，均属于与日常经营相关的交易，其

交易价格分别按照市场价、根据原料组份的市场价格或生产成本加合理利润的原

则制定的协议价，价格公平、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利益；其结算方式分别为即时

清结或月末盘点、清结，符合有关规定；由于公司主要生产装置与长岭股份分公

司为上下游关系和产业链之延伸，关联交易是必须的；交易的发生，有利于公司

生产与销售，有利于公司持续发展；公司对 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符合公司

目前生产经营情况。 

2、与第一大股东关联方 2020年度的日常关联交易中，提供劳务、接受劳务、

采购成品油 3项由董事会批准；采购原辅材料、采购燃料和动力、销售商品 3项均

超过了 3,000万元及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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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在董事会审议批准后尚需分别提请股东大会批准。 

3、与第一大股东关联方 2019年度的日常关联交易中，成品油采购、销售商品、

接受劳务、提供劳务实际金额分别比预计金额低 71.57％、25.32%、90.82％、

85.32％，主要是报告期公司根据市场价原则以及生产销售具体情况进行了相应的

调整，符合效益优先的原则以及公司经营实际情况。 

4、2020年度接受第三大股东劳务服务预计金额 280万元和向其关联方销售液

化气预计金额 2950万元，须经董事会审议批准，但无需提请股东大会批准。 

5、同意将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批准。在董事会审议前述

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岳阳兴长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